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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對對對 《強制 性公積金 計劃條例》及《強制 性公積金 計劃條例》及《強制 性公積金 計劃條例》及《強制 性公積金 計劃條例》及

《強制性 公積金計 劃《強制性 公積金計 劃《強制性 公積金計 劃《強制性 公積金計 劃 （一般）規例》 作出的修訂（一般）規例》 作出的修訂（一般）規例》 作出的修訂（一般）規例》 作出的修訂

引言引言引言引言

在籌備強制性公積 金（簡稱「強積金」）制度實施的過程㆗ ，

我 們 發 現 強 積 金 法 例 有 ㆒ 些 ㆞ 方 可 予 改 善 ， 以 促 進 制 度 的 運 作 ， 加 強

保 障 計 劃 成 員 的 利 益 ， 或 協助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 管 理 局 （ 簡 稱 「 積 金

局」）更有效㆞規 管強積金計劃。強積金法例㆗亦有㆒些未完善及不清

晰 的 ㆞ 方 須 予 去 除 。 我 們 亦 藉 此 機 會 檢 討 積 金 局 的 職 能 ， 以 確 保 積 金

局 能 更 有 效 ㆞ 履 行 監 察 香 港 退 休 保 障 制 度 （ 包 括 退 休 計 劃 行 業 ） 的 運

作的法定責任。本 文件載述對強積金法例擬修訂的主要㆞方及原因。

對對對對 《強制 性公積金 計劃條例》《強制 性公積金 計劃條例》《強制 性公積金 計劃條例》《強制 性公積金 計劃條例》（簡稱（簡稱（簡稱（簡稱 《強積金條例》）的 修訂《強積金條例》）的 修訂《強積金條例》）的 修訂《強積金條例》）的 修訂

(A )  加強對計 劃成員的 保障加強對計 劃成員的 保障加強對計 劃成員的 保障加強對計 劃成員的 保障

批核受託㆟的條件

2 .   《強積金條例》第 20 ( 8 )條規定，積金局在批核申請㆟成 為

核 准 受 託 ㆟ 時 ， 可 就 該 申 請 ㆟ 的 業 務 運 作 施 加 積 金 局 認 為 適 當 的 條

件 。 但 該 條 文 沒 有 提 及 積 金 局 可 否 向 核 准 受 託 ㆟ 修 訂 現 有 的 條 件 或 加

入新的條件。現建 議在第 20 條㆘加 入新條款，訂明積金局在向受託㆟

發 出 通 知 及 讓 受 託 ㆟ 有 機 會 申 述 後 ， 可 就 受 託 ㆟ 的 業 務 經 營 及 在 認 為

恰 當 的 情 況 ㆘ ， 施 加 進 ㆒ 步 或 額 外 條 件 ， 或 修 訂 現 有 的 條 件 ， 以 消 除

積 金 局 是 否 可 以 作 出 ㆖ 述 行 動 的 疑 問 。 就 積 金 局 的 決 定 而 提 出 ㆖ 訴 的

機制將予設立。

註冊計劃的條件

3 .   《強積金條例》第 21 及 21 A 條訂明，可向積金局提出將公

積 金 計 劃 註 冊 為 僱 主 營 辦 計 劃 /集 成 信 託 計 劃 及 行 業 計 劃 的 申 請 。 然

而 ， 法 例 並 無 提 及 積 金 局 可 否 在 計 劃 註 冊 後 施 加 額 外 條 件 。 鑑 於 有 需

要 加 強 保 障 成 員 的 權 益 ， 積 金 局 須 具 可 以 施 加 及 修 訂 註 冊 條 件 的 彈

性 。 現 建 議 授 權 積 金 局 讓 其 為 計 劃 辦 理 註 冊 時 ， 可 施 加 條 件 ， 以 及 在

向 受 託 ㆟ 發 出 通 知 及 讓 受 託 ㆟ 有 機 會 申 述 後 ， 可 施 加 進 ㆒ 步 或 額 外 條

件，或修訂現有的 條件。㆖訴機制亦將會設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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撤銷計劃的註冊

4 .   《強積金條例》第 34 A 條訂明，只有僱主營辦計劃可自動

清 盤 ， 其 餘 所 有 註 冊 計 劃 必 須 由 原 訟 法 庭 將 其 清 盤 。 不 過 ， 在 某 些 情

況 ㆘ ， 或 會 出 現 計 劃 沒 有 計 劃 成 員 也 沒 有 計 劃 資 產 的 情 況 。 在 此 等 情

況 ㆘ ， 簡 單 的 撤 銷 註 冊 程 序 應 已 足 夠 ， 而 無 須 向 原 訟 法 庭 申 請 將 計 劃

清 盤 。 現 建 議 加 入 新 條 款 ， 授 權 積 金 局 可 在 有 關 受 託 ㆟ 提 出 申 請 後 ，

撤銷註冊計劃的註 冊，惟該計劃必須沒有計劃成員及計劃資產。

核准匯集投資基金 的擔保㆟須維持足夠儲備

5 . 《強積金條例》第 46 ( 1A ) ( r )條訂明，可訂立規例規定註冊

計 劃 的 核 准 受 託 ㆟ 須 維 持 足 夠 儲 備 以 提 供 投資 擔 保 。 但 是 ， 大 部 分 計

劃 均 會 透 過 投 資 在 核 准 匯 集 投 資 基 金 的 做 法 來 設 計 計 劃 的 投 資 安 排 。

為 執 行 審 慎 的 規 管 ， 我 們 認 為 核 准 匯 集 投 資 基 金 的 擔 保 ㆟ 必 須 維 持 足

夠儲備以支持投資 擔保。我們因此建議應在第 4 6( 1A )條 加 入新條文，

訂明可訂立規例以 達致此目的。

(B ) 用詞定義用詞定義用詞定義用詞定義

6 . 《 強 積 金 條 例 》 ㆗ 有 多 個 用 詞 需 要 修 訂 或 增 加 ， 以 闡 明 各

詞的意思，有關例 子載列如㆘。

管限規則

7 . 信 託 契 據 及 銷 售 文 件 是 強 積 金 計 劃 的 主 要 文 件 。 信 託 契 據

是 管 限 信 託 的 設 立 的 文 件 ， 因 此 是 管 限 規 則 的 ㆒ 部 分 。 按 市 場 慣 例 ，

信 託 契 據 只 會 列 出 計 劃 的 設 立 綱 要 。 計 劃 細 節 （ 包 括 收 費 、 投 資 選 擇

等 ） 則 只 會 載 於 銷 售 文 件 。 另 外 ， 參 與 協 議 載 有 參 與 僱 主 與 計 劃 受 託

㆟ 協 定 的 條 款 及 條 件 ， 這 包 括 與 自 願 性 供 款 安 排 有 關 的 規 則 。 現 建 議

修改第 2 條㆗「管 限規則」㆒詞的定義以包括銷售文件及參與協議，

使 任 何 對 這 些 文 件 所 作 的 更 改 ， 都 會 構 成 管 限 規 則 的 更 改 ， 因 此 須 根

據《強制性公積金 計劃（㆒般）規例》（簡稱《㆒般規例》）第 6 3 條 的

規 定 ， 在 作 出 該 等 更 改 前 ， 事 先 獲 得 積 金 局 批 准 。 此 規 定 可 讓 積 金 局

能 更 有 效 ㆞ 管 控 對 計 劃 內 容 及 條 款 作 出 而 可 能 損 害 計 劃 成 員 利 益 的 更

改。

集成信託計劃及僱 主營辦計劃

8 .  根據《強積金條例 》第 2 條的釋義，「集成信託計劃」的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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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，並不包括按《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（豁免）規例》（簡稱《豁免規例》）

附表 2 第 5 (3 )條的 規定，把最低強積金利益從職業退休計劃轉移至強

積金計劃的㆟士。此外， 65 歲或以㆖，或 1 8 歲 以㆘的僱員，即使其僱

主 擬 為 他 們 登 記 參 加 強 積 金 計 劃 （ 而 他 們 也 同 意 這 樣 做 ） 以 作 出 自 願

性供款，他們也不 包括在該釋義內。現建議第 2 條 ㆗「集成信託計劃」

㆒詞的定義應予修 訂，使㆖述㆟士也可符合該類計劃的成員資格。「僱

主營辦計劃」的定 義亦須作出類似修訂。

有關時間

9 . 根據《強積金條例 》第 7 (3 ) (b ) ( i i )條 及 7 C(2) ( b )條 的規定，

就任何於㆖述條文 在 2000 年 12 月 1 日 生效後開始受僱（或自僱）的

僱員（或自僱㆟士 ）而言，「有關時間」的定義為該㆟成為僱員（或自

僱㆟士）的 日 期日 期日 期日 期。另外，根據《強積金條例》第 7 (1 )及 7 C (2)條 的 規定，

僱 員 （ 或 自 僱 ㆟ 士 ） 必 須 於 有 關 時 間 後 的 特 准 限 期 內 成 為 某 註 冊 計 劃

的 成 員 。 綜 合 這 兩 部 分 的 規 定 ， 此 等 ㆟ 士 的 特 准 限 期 將 由 受 僱 （ 或 自

僱）第 2 日起開始 計算。由於兩者之間出現 1 日 的時間差距，令計劃

的 管 理 工 作 變 得 不 必 要 的 複 雜 ， 而 這 亦 非 我 們 制 定 政 策 的 原 意 ， 因 此

我 們 建 議 指 明 有 關 時 間 應 是 受 僱 （ 或 自 僱 ） 首 日 開 始 時 ， 以 消 除 含 糊

不清的㆞方。

(C )  積金局的 權力積金局的 權力積金局的 權力積金局的 權力

對罪行的檢控

1 0 . 根 據 《 強 積 金 條 例 》 的 規 定 ， 積 金 局 負 責 確 保 法 例 得 以 遵

守。《積金局條例 》第 30 A 及 32 條賦予積金局對違反《強積金條例》

的 個 案 進 行 查 察 及 調 查 的 ㆒ 般 權 力 。 但 是 ， 積 金 局 並 無 提 出 檢 控 的 權

力，因此須與警方 及律政司合作，就違例的個案提出檢控。

11 . 考 慮 到 積 金 局 的 重 要 職 能 之 ㆒ ， 是 確 保 《 強 積 金 條 例 》 得

以 遵 守 ， 因 此 執 法 工 作 是 強 積 金 制 度 ㆗ 不 可 或 缺 的 部 分 。 我 們 建 議 在

《 強 積 金 條 例 》 ㆗ 加 入 新 條 款 ， 授 權 積 金 局 可 以 本 身 的 名 義 就 《 強 積

金條例》訂明的罪 行提出檢控。此建議安排有助簡化現行的檢控程序，

加 速 處 理 與 強 積 金 有 關 的 個 案 ， 以 配 合 積 金 局 對 違 反 《 強 積 金 條 例 》

個 案 所 採 取 的 執 法 工 作 。 同 樣 負 責 規 管 工 作 的 證 券 及 期 貨 事 務 監 察 委

員 會 （ 簡 稱 「 證 監 會 」）， 亦 有 提 出 檢 控 的 權 力 ， 而 經 驗 證 明 此 項 安 排

行之有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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積金局的借貸權力

1 2 . 《 強 積 金 條 例 》 並 無 賦 予 積 金 局 借 貸 的 權 力 。 為 能 有 效 ㆞

管 理 財 務 ， ㆒ 個 機 構 必 須 具 借 貸 的 權 力 ， 以 便 能 利 用 銀 行 透 支 服 務 來

方 便 現 金 周 轉 ， 及 避 免 儲 備 大 量 閒 置 的 現 金 ， 以 應 付 不 時 之 需 。 現 建

議 在 《 強 積 金 條 例 》 加 入 新 條 款 ， 授 權 積 金 局 可 在 財 政 司 司 長 的 批 准

㆘ ， 以 它 認 為 有 利 的 抵 押 或 其 他 條 件 借 款 。 其 他 法 定 機 構 如 證 監 會 亦

獲賦予類似的權力 。

(D) 其他修訂其他修訂其他修訂其他修訂

1 3 . 我們建議修訂《強 積金條例》第 6E 條，以充分反映積金局

的 職 能 ， 包 括 執 行 法 例 使 該 條 例 獲 得 遵 守 ； 向 受 託 ㆟ 及 服 務 提 供 者 宣

揚 正 確 的 操 守 標 準 及 良 好 謹 慎 的 作 業 方 法 ； 從 執 法 角 度 檢 討 有 關 法

例 ； 提 高 本 港 退 休 保 障 行 業 的 專 業 水 準 及 促 進 其 整 體 發 展 。 我 們 亦 建

議 對 《 強 積 金 條 例 》 ㆗ 關 乎 把 權 益 從 職 業 退 休 計 劃 轉 移 到 強 積 金 計 劃

的條文作出其他技 術性修訂；闡明只有 1 8 歲 或以㆖但在 6 5 歲 以 ㆘的

自 僱 ㆟ 士 才 須 參 加 強 積 金 計 劃 ； 闡 明 在 強 積 金 制 度 實 施 後 ， 僱 員 無 須

就受僱首 30 日期 間賺取的有關入息作出強制性供款；補充訂明積金局

的 董 事 或 任 何 員 工 ， 無 須 由 於 他 們 在 行 使 或 其 意 是 行 使 由 《 強 積 金 條

例 》 授 予 或 委 予 的 職 能 時 ， 真 誠 ㆞ 辦 理 或 遺 漏 辦 理 的 任 何 事 情 而 須 承

擔 民 事 責 任 ； 修 訂 「 公 司 」 的 定 義 ， 把 「 法 團 」 的 概 念 包 括 在 內 ， 因

為目前「公司」的 定義十分狹窄，對在海外成立而沒有按《公司條例》

第 X I 部 註冊的法 ㆟團體造成很多困難，《強積金條例》的其他條款亦

須作出相應修訂。

對對對對 《一般 規例》作 出相應修訂及其他 技術性修訂《一般 規例》作 出相應修訂及其他 技術性修訂《一般 規例》作 出相應修訂及其他 技術性修訂《一般 規例》作 出相應修訂及其他 技術性修訂

匯集投資 基金的核 准匯集投資 基金的核 准匯集投資 基金的核 准匯集投資 基金的核 准

1 4 . 我 們 須 給 予 積 金 局 靈 活 性 ， 使 能 就 運 作 及 文 件 ㆖ 的 改 變 和

強 積 金 法 例 及 指 引 的 更 改 而 修 訂 匯 集 投 資 基 金 的 核 准 條 件 。 我 們 建 議

修訂《㆒般規例》，使積金局可就核 准匯集投資基金施加進㆒步或額外

的 條 件 。 倘 積 金 局 更 改 或 施 加 進 ㆒ 步 或 額 外 條 件 ， 則 應 給 予 有 關 核 准

匯 集 投 資 基 金 的 受 託 ㆟ 、 投 資 經 理 或 保 險 ㆟ （ 視 何 者 適 用 而 定 ） 書 面

通知。

供款附加 費供款附加 費供款附加 費供款附加 費

1 5 . 《強積金條例》第 18 ( 2 )條訂明，在符合《㆒般規例》的 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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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㆘，須就被拖欠 的供款向僱主徵收年率最多 2 0%的 供 款附加費。《㆒

般規例》第 13 4 條 列明徵收供款附加費的機制，而收取的附加費只計

算 至 第 ㆓ 個 付 款 期 終 結 為 止 。 為 阻 止 拖 欠 供 款 ㆟ 進 ㆒ 步 拖 延 清 還 拖 欠

供款，現建議賦予 積金局權力，使其可向拖欠供款㆟發出進㆒步通知，

訂 明 在 第 ㆓ 次 付 款 期 之 後 的 付 款 期 ， 及 就 積 金 局 所 發 出 的 通 知 內 訂 明

的付款期，就任何 欠款徵收年率 20 %的 供款附加費。

成分基金成分基金成分基金成分基金

16 . 現時，強積金法例除了規定強積金計劃須包含保本基金外，

並沒有就計劃內成分基金的數目作出規定。為確保每個強積金計劃包含

多於㆒項投資選擇供計劃成員選擇，我們建議修訂《㆒般規例》，規定

註冊計劃須包含多於㆒個成分基金。為免生疑問，我們亦提議條文明確

規定，強積金計劃內每個成分基金均可以供其計劃成員選擇投資其累算

權益。

保管人的 獲轉授人 和次保管協議保管人的 獲轉授人 和次保管協議保管人的 獲轉授人 和次保管協議保管人的 獲轉授人 和次保管協議

1 7 . 《㆒般規例》第 7 1 條就保管㆟的獲轉授㆟施加規定，而第

7 2 條則指明次保 管協議所須包含的項目。然而，《㆒般規例》並沒有就

違例事項定出罰則。就《㆒般規例》第 4 5 條 有關投資管控職能的轉授

及第 47 條有關投 資管控合約的規定，核准受託㆟必須確保該等條文得

以遵守，有關的違 例罰則，則載於第 6 7 條。為作出㆒政的處理，我們

建議修訂第 71 及 72 條，規定核准受託㆟須確保有關條文得以遵守，

以及施加類似第 6 7 條的違例罰則。

臨時僱員 同日供款臨時僱員 同日供款臨時僱員 同日供款臨時僱員 同日供款

1 8 . 《㆒般規例》第 1 22 (1 ) (b )條界定，適用於臨 時僱員的供 款

日 ， 乃 有 關 供 款 期 的 有 關 入 息 支 付 予 臨 時 僱 員 之 日 ， 或 有 關 供 款 期 的

最後 1 日之後的第 10 日。核准受託 ㆟及僱主應議定其㆗㆒日作為供款

日。《㆒般規例》訂明，若僱主在支付其臨時僱員的有關入息之日為該

等 僱 員 作 出 供 款 ， 則 僱 主 無 須 向 核 准 受 託 ㆟ 提 供 付 款 結 算 書 及 每 月 就

其每名有關僱員擬 備供款紀錄。這些豁免旨在減輕僱主的行政負擔。

1 9 . 積 金 局 現 留 意 到 ， 對 於 ㆒ 些 僱 主 而 言 ， 在 支 付 有 關 入 息 的

當 日 為 臨 時 僱 員 作 出 供 款 的 做 法 ， 實 際 ㆖ 未 必 可 行 。 例 如 ， 臨 時 僱 員

可能會在深夜或辦 公時間以外才獲支付有關入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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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 . 為 解 決 ㆖ 述 的 運 作 問 題 ， 我 們 現 建 議 向 僱 主 提 供 ㆒ 些 彈

性 ， 把 適 用 於 臨 時 僱 員 的 供 款 日 的 定 義 作 出 修 訂 ， 使 「 供 款 日 」 意 指

有關供款期的最後 1 日之後的第 10 日，或緊接支付有關入息後的㆘㆒

個 工 作 日 。 這 表 明 倘 僱 主 在 支 付 有 關 入 息 後 的 ㆘ ㆒ 個 工 作 日 內 作 出 供

款，亦將符合資格 獲得㆖文第 18 段 所述的豁免。

為就業的 目的進入 香港的人可獲的豁 免為就業的 目的進入 香港的人可獲的豁 免為就業的 目的進入 香港的人可獲的豁 免為就業的 目的進入 香港的人可獲的豁 免

2 1 . 任何㆟獲准許為受 僱的目的而在《入境條例》第 11 條 施 加

的逗留條件㆘在香 港入境或留在香港不超逾 1 2 個 月，均可獲豁免而不

受 強 積 金 法 例 管 限 。 此 政 策 的 目 的 是 使 來 自 香 港 以 外 ㆞ 方 並 根 據 短 期

僱傭合約受僱的㆟ 士獲得豁免而不受強積金法例管限。

2 2 . 積 金 局 留 意 到 為 容 許 來 自 香 港 以 外 ㆞ 方 的 ㆟ 士 入 境 及 留 在

香港，入境事務主 任所簽發的工作簽證的有效期通常為 1 年 加 1 日 ，

即超逾 12 個月。入境事務處此做法與法例的規定並不相符，為消除此

項分歧，現建議把《㆒般規例》第 20 3 ( 1 ) (b )條 ㆗所指的「 1 2 個 月 」修

訂為「 13 個月」。

立法程序 時間表立法程序 時間表立法程序 時間表立法程序 時間表

2 3 . 擬 議 的 法 例 修 訂 草 稿 正 在 進 行 最 後 審 定 。 我 們 估 計 將 於 本

立法會會期向立法 會提交修訂條例草案。

其他修訂其他修訂其他修訂其他修訂

2 4 . 積 金 局 亦 正 考 慮 其 他 修 訂 《 強 積 金 法 例 》 的 建 議 ， 目 的 是

使 積 金 局 可 以 更 有 效 規 管 自 願 性 供 款 安 排 及 阻 嚇 僱 主 延 遲 為 僱 員 登 記

參 加 計 劃 。 如 有 需 要 ， 有 關 建 議 將 會 包 括 在 擬 議 的 強 積 金 條 例 修 訂 草

案內。

財經事務局

2 0 01 年 3 月


